


汕头市人民防空办公室2016年行政许可
实施和监督管理情况的报告

市编办：
    根据《关于报送2016年度行政许可实施和监督管理情况年度报告的通知》要求，现将我单位2016年度行政许可实施和监督管理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我办现有行政许可共四项:1）易地修建防空地下室的民用建筑项目许可；2）应建防空地下室的民用建筑项目许可；3）拆除市管权限的人民防空工程审批；4）拆迁人民防空警报设施和报警器、控制终端等设备报废审批。此四项均已进驻了省网上办事大厅。行政许可申请量达79件，其中受理79件，不受理0件；行政许可办结80件，其中审批同意80件、审批不同意、转报办结量都是0件。
（1） 依法实施情况
我办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和《汕头市人民防空管理办法》(政府令2011年第122号）等法律法规规范审批流程 ，整理并多次修改完善了各项审批事项指引，明确了各个事项的审批权限、程序、环节、条件；不存在变相设定和实施行政许可情况；依据《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东省行政审批事项通用目录>的通知》（粤府办〔2014〕62号）和《关于开展中央设立地方实施的行政审批事项清理工作的函》（汕机编办函〔2015〕37号）要求，我办已对行政许可配套规范性文件进行了清理修改：在4项行政许可中2项行政许可全年受理量为0；另两项中的易地修建防空地下室的民用建筑项目许可法定办结期限为5天，承诺当天办结、实际平均办结时间也是一天；应建防空地下室的民用建筑项目许可法定办结期限为20天、承诺办结期限为10天，实际平均办结时间则为5天。
（2） 公开公示情况
我办借助政府门户网站下的政府信息公开目录平台对实施主体、依据、程序、条件、收费标准、咨询投诉方式等信息进行了公开公示；对每个公开公示的信息进行了不同程度的细化，在网上办事大厅也公开了各项行政许可实施的办理进度及结果。
（3） 创新方式情况
为进一步提高四项行政许可的网上办理率，我办响应市政府的号召（汕府办〔2015〕104号），与中国邮政速递公司签订了协议，引进了邮政速递服务，从而减少了市民到场次数，相应得提高了网上办理率；为优化进一步优化审批流程和规范审批程序，我办依据《关于印发<汕头市行政许可和公共服务事项标准化建设工作方案>的通知》（汕机编办〔2016〕31号）和《关于印发<汕头市推进一门式一网式政府服务模式改革督查工作方案>的通知》（汕府办传〔2016〕53号）的要求，开展了行政许可和公共服务事项标准化编制工作，对办理及审批流程中的繁琐环节予以简化，对审核资料予以明确以便于群众办事。
（4） 监督管理情况
我办制定了重大行政政策风险评估制度，该制度的确立对我办的行政许可事项活动进行了有效的监督。同时，我办编制了《关于对保留和调整的行政审批事项的后续监管暂行办法》，对保留和调整的行政审批事项加强了事中事后监督，不定期对前段审批工作开展“回头看”活动，组织技术力量对审批项目的隐蔽工程进行检查，做好自查自纠工作。2016年我办严格依制度、按标准开展监督检查工作，并未发现违法违规现象；2016年度我办未收到举报、投诉。
（5） 实施效果情况
通过简化办事流程，制定办事指南以及建立重大行政政策风险评估制度和《关于对保留和调整的行政审批事项的后续监管暂行办法》，我办的行政许可事项的实施效率的已大幅度地提高，达到了设立行政许可时预期效果，为行政相对人提供了方便；行政相对人也有较高的认可度和满意度。
二、存在问题和困难
我办行政许可实施状况良好，审批程序并未出现问题，但网上办事大厅的后台系统不稳定，不够人性化，有时会影响办理进程。
三、下一步工作措施及有关建议
我办将继续认真落实有关制度，建议进一步完善网上办事大厅的后台系统，提高办事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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